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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1）
	项目名称
	窑头电收尘改造及皮带输送扬尘治理项目

	所属专项
	大气污染防治

	中央主管部门
	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重庆市财政局

	省级主管部门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具体实施单位
	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总投资
	342.3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71.17

	
	地方财政资金
	/

	
	其他资金
	171.17

	总
体
目
标
	对现有窑头电除尘系统和转运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满足《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24〕5号）小于10mg/Nm3的超低排放目标。在保持现有生产规模、工艺路线、厂址占地不变的基础上，经过本次改造，烟尘（有组织）排放浓度由≤10mg/Nm³降低至≤8mg/Nm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废气治理设施
	除尘：将原有电除尘器改造成为一台电袋复合收尘器，即：保留第一电场原有结构，保留电场使用功能，将剩余电场改为一台纯TDM型袋式收尘器。即改造为电改袋复合除尘器。

	
	
	质量指标
	指标1：烟尘浓度
	预计升级改造后烟尘排放浓度小于8mg/Nm3

	
	
	
	指标2：除尘效率
	除尘效率99.99%以上

	
	
	时效指标
	指标1：开工时间
	2025年6月

	
	
	
	指标2：完工时间
	2026年12月

	
	
	成本指标
	指标1：总投资
	342.34万元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排放浓度
	烟尘有组织排放浓度＜8mg/Nm3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工程设施稳定运行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
	98.5%以上




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2）
	项目名称
	重庆东攀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阳极焙烧车间治理提升改造

	所属专项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

	中央主管部
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
门
	重庆市财政局

	省级主管部
门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具体实施单
位
	重庆东攀碳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总投资
	1120 万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24 万

	
	地方财政资金
	/

	
	其他资金
	896 万（企业投资）

	总 体 目 标
	重庆东攀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阳极焙烧车间原装卸填充料工序采用抓斗 转运的方式装卸料，粉尘采用喷雾措施进行抑尘。项目技改后对生产环保 设备进行更新和优化，改造后采用移动式自动吸料天车，自动吸料天车附 带粉尘收集和除尘装置（旋风除尘+布袋除尘）。改造后颗粒物排放量可 削减 80.8t/a。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移动式自动吸料天车（含旋风 除尘+布袋除尘）系统
	1 套

	
	
	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
	项目自开工至竣工 12 个月

	
	
	成本指标
	指标
	项目总投资不高于 1120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环境公共服务程度
	提高大气污染治理
能力，减少环境污
染和扰民

	
	
	生态效益指标
	年减排颗粒物污染物
	不低于 80.8 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 1：周边居民满意度
	90%

	
	
	
	指标 2：企业满意度
	90%



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3）
	项目名称
	重庆市涪陵区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烟气处理系统提标升级改造项目技术方案

	所属专项
	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重庆市财政局

	省级主管部门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具体实施单位
	重庆市涪陵区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资金情况

	项目总投资
	3441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50万元

	
	地方财政资金
	0元

	
	前期配套资金
	2191万元（企业自筹）

	总体目标
	2×500t/d垃圾焚烧项目配套烟气脱硝提标升级改造，新增2套中温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系统（中温SCR系统），单条线废气治理能力10000Nm³/h，将现有的烟气氮氧化物排放限制由现状日均限值250 mg/Nm3提升到80 mg/Nm3,时均限值300mg/Nm3提升到100 mg/Nm3。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温SCR系统
	2套

	
	
	能力指标
	单条线废气治理
	10000Nm³/h

	
	
	浓度指标
	氮氧化物日均限值
	80 mg/Nm3以下

	
	
	
	氮氧化物时均限值
	100 mg/Nm3以下

	
	
	时效指标
	开工时间
	2025年11月

	
	
	
	完工时间
	2026年6月

	
	
	成本指标
	项目投资（万元）
	不超过3450万元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氮氧化物减排量
	187.22吨

	
	
	可持续影响指标
	工程设施稳定运行期限
	≥10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周边居民满意度
	85%以上

	
	
	
	企业满意度
	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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